
政大社科院 109 學年度赴海外交換甄選審查結果公告 
一、審查結果： 

(1)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蔡子弘 108256002 109-2 正取 1 
李一勤 107257024 109-2 正取 2 

 
 

(2)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尤孟琪 108205079 109-2 正 1 

 
 

(3)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研究科暨學部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楊子萱 105204021 109-1 正 1 
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蘇品仰 106207337 109-2 正 1 

 
 

(4) 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院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陳子瑜 106206002 109-2 正 1 
楊子萱 105204021 109-2 備 1 
白祐誠 106204001 109-2 備 2 

 
 

(5) 東北大學經濟學研究科暨學部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白祐誠 106204001 109-2 正 1 

 
 

(6) 韓國首爾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廖翊岑 106208015 109-2 正 1 

 
 



 
(7) 芬蘭奧爾托大學電機學院 
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秦子媛 107257026 109-1 正 1 
郭韋侖 107257030 109-1 正 2 
周易諼 106207223 109-1 備 1 
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李睿莆 106207411 109-2 正 1 
周易諼 106207223 109-2 正 2 

 
 

(8) 法國聖日耳曼昂萊政治學院 
姓名 學號 交換學期 審查結果 
郭韋侖 107257030 109-1 正 1 
賴宗德 107255015 109-1 正 2 

 

二、正(備)取生注意事項： 

1. 因受疫情持續影響，未來倘若各交換學校、其所在地政府、本校或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
中心發布相關規定，使國人及各國旅客入出境受到限制，本院將配合最新規定辦理交換生

暫緩出國、延期或放棄事宜。 

2. 請正取同學於 2020 年 4 月 6 日(週一)下午五點前繳交以下資料至社科院，逾期視為棄權： 

(1) 交換學生同意聲明書(附件一)或交換學生棄權聲明書(附件二) 

(2) 家長擔保同意書(附件三) 

(3) 保證金 5,000 元收據正本（請先至總務處出納組繳納新臺幣 5,000 元，再將收據正本

繳交至社科院收存，以作為後續退費使用。繳費時，請主動告知出納組櫃台於收據備

註欄註明「109 學年度社科院交換生保證金」。） 

3. 本院 4 月 7 日起將個別以電話或電信郵件通知備取同學，經通知錄取者，最遲請於三日內

（即 4 月 9 日下午 5 點前）至院辦繳交上述(1)～(3)，敬請備取生先行思考，倘若備取成

功是否出國交換研修。 

4. 保證金於學生返台後，繳交交換學生報告表(附件四)、海外學校成績單及交換生保證金退

費申請表(附件五)後循本校撥款入帳程序歸還交換生本人。 
 

三、連絡窗口： 
若有不清楚之處，敬請來信(電)洽詢顏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29393091 分機 51372，電子郵件信

箱：yanfong@nccu.edu.tw。 


